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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第 141 次（110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陳院長焜銘                      紀錄：錢尚璞 
出席人員： 

謝副院長秀梅 許志農主任 陳界山教授 黃聰明教授 林文欽主任 
高賢忠教授 吳文欽教授 李位仁主任 洪偉修教授 李冠群院長 

李桂楨教授 林登秋教授 王重傑主任 鄭志文教授 方瓊瑤主任 
張鈞法教授 吳心楷所長 方偉達所長 陳威奇同學 戴語辰同學 

孫裕旻同學     

列席人員： 
鄭竣元同學    

 

甲、主席報告（略） 

乙、上次院務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報告 
項次 案 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有關選舉本院院長遴

選之院外遴選委員乙

案 

經院務會議代表投票後，依票數高低選出

院外遴選委員如下： 
一、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兼電機資訊

學院院長張耀文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物理學系 張慶瑞教授、國立中興大

學學術副校長楊長賢教授、國立中山

大學副校長蔡秀芬教授、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副校長宋曜廷教授當選院外遴

選委員。 
二、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陳榮凱教授為備

取一，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

系林俊全 教授為備取二、國立政治

大學資訊科學系李蔡彥教授為備取

三，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

育研究所黃國禎教授為備取四，國立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所長 闕
蓓德教授為備取五。 

依決議執行。 

二 
擬具本院「教師評鑑準

則」第七條、第十條修

正案 
照案通過，請各系所配合修正相關規定。 依決議執行。 

三 
擬具本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章程」第二條

修正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 

四 數學系評鑑作業要點

修正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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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案 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五 環境教育研究所評鑑

作業要點修正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 

臨時

動議 

理學院大樓內之行動

電話訊號微弱，致對外

溝通聯繫產生不便，建

議能調整改善案 

蒐集師生相關意見並於適當場合向學校反

應。 依決議執行。 

決定：同意備查。針對理學院大樓內行動電話訊號微弱乙事，因後續新宿舍開放入住後，公

館校區行動電話訊號需求將增加，針對校區內架設基地台可行性，將先詢問總務處意

見，後續視詢問結果再提公館校區行政聯合會報討論。 

 

丙、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理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擬與日本新潟大學自然科學研究科（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igata University）續約博士雙聯合作協議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院與新潟大學於2017年簽訂博士雙聯合作協議，並於2021年薦送一位資工系博士

生赴日攻讀雙聯學位，現仍就讀中。 

二、雙聯學制備忘錄(Memorandum on Understanding on the Double Degree Program)

與博士雙聯學制合作協議書(Agreement on the Double Degree Program for 

Doctoral Degree)之英文版合約草案及簽訂境外學術合作協議申請書，詳見附件1

（略）、附件2（略）。 
三、本次續約內文與2017年簽約條文內容不變，惟2017年版本僅由雙方院長簽署，惟本

校雙聯合約一般由院長及教務長共同簽署。與日方確認後，該校表示日本博士學位

皆由院長全權授予，不另經由教務處審核，因此本次續約改為由兩校院長與校長共

同簽署。檢附雙方郵件往來資訊供參，詳見附件3（略）。 
四、根據合作協議書所述，以平等互惠為原則，學生在雙聯研究期間應繳交學費、保險

及其他費用至推薦校，無須繳交學費、入學和註冊費予接待校。然而，雙聯學制生

需加入接待校之醫療保險或其他保險，並承擔相關費用，詳見附件1。 

五、本次合約與2017年相同僅以英文版本簽署，詳見附件4（略），為便利本校審核與

教務會議所需，檢陳中文版本與經專業人士審查證明書，詳見附件5-1（略）、附

件5-2（略）、附件6（略）供參。 
決議：照案通過。 

 

丁、臨時動議（無） 

 

戊、散會（下午 12 時 55 分） 


